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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破解森林火灾扑救兵力不足难题
编者按：多年来，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是困扰各地森林防火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对如何组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不少地方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森林资源大县栾川，通过以政府“购买服务”，由县林业局与县保安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充分利用该公司丰富的人力优势、管理优势、纪律优势，于今年建起了一支32人的森林消防中队，既有效缓解了森林火灾扑救兵力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传统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管理难度大、后顾之忧严重、队员日益老龄化、责权利不清晰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栾川县组建森林消防中队的做法，值得各地思考、借鉴。现将他们的主要做法刊发如下，供各地参考。
栾川县建设森林消防中队的运作方式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政府主导。县林业局代表县人民政府、县护林防火指挥部与县保安公司签订《保安特殊勤务服务合同书》，以法律文本的方式固定责、权、利，既有力促进了政府加强生态建设、保护森林资源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又进一步发掘了保安公司潜能，政府与企业各得其所。

二是目标明确。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森林火灾扑救兵力不足问题。县保安公司丰富的人力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该县今后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由3支森林消防中队、员额120人左右森林消防大队。今年已经建起的第一森林消防中队，计有队员32名，分为四个战斗班，每班8人。队员们个个年富力强、朝气蓬勃，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三是责权清楚。代表政府和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的县林业局作为甲方、栾川县保安服务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同。按照合同，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消防中队队员服务费、生活补助费每人每月1200元，支付意外人身伤害保险每人每年100元。消防中队宿营地由县林业局提供。根据合同规定，消防中队建制归属乙方，政治思想教育、日常管理、保安业务培训、工资福利、服务标识等均由乙方负责。甲方有权于合同期内，依据灭火警情实际，随时调动队伍，执行森林防火巡查和应急灭火任务。甲方提出调动要求后，乙方必须快速反应、及时出击。合同还规定，森林消防知识、灭火技能、避险自救技能培训以及灭火器材、防护装备配置均由甲方负责，费用由甲方承担。
据栾川县护林防火指挥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新成立的这支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因其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生龙活虎，在该县被广泛看好。该负责人表示，一旦条件成熟，将迅速将第二、第三森林消防中队组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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